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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 5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杨 佳）

近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部

分环卫工人在向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反映工资被拖欠

情况的同时，还反映了他们

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他们

称，目前他们的月薪是1900

元，按照市里的规定，从今

年4月1日起，要给每位环

卫工涨300元工资。目前，市

内其他三区的部分环卫工

人已经月薪2200元，为何玉

泉区的工资至今不涨？

11月12日，记者采访了

玉泉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业

务科长张敏和优创公司负责

人崔智平，提出上述两个问

题。两位负责人解释，据他们

了解，其他三区并不是每位

环卫工人都涨了300元工资，

而是根据每人所负责的不同

区域酌情上涨的，而且工资

上涨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大

了工作量。至于玉泉区至今

没发这300元，根本上是由于

财政困难造成的。今年4月1

日起，市里虽然提出为环卫

工人涨300元工资，但是至今

没有拨付过相关款项，全靠

区财政来承担，玉泉区财政

困难，所以发不起。接下来，

如果财政有专项拨款，他们

会按照这一规定，给环卫工

人补发这部分工资，但是能

补发几个月的，还是未知数。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周 蕾）

包头市民李女士近日向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求

助，她新买的出租车停在

自家楼下被大树砸毁，和

多方联系沟通，没有一方

出来对此负责此事。记者

来到李女士所在的小区进

行了实地采访。

在李女士居住的昆区

东友谊 22 号街坊小区，记

者看到一棵十几米高的大

树倒下，砸在一辆崭新的

出租车上，车辆受损。李女

士告诉记者，11 月 5 日 21

时左右，她爱人张先生开

出租车回家，把车停到小

区楼下。6 日 5 时 30 分，邻

居打来电话她才知道，刚

买了不到一个月的出租车

被树砸坏了，她急忙和爱

人跑下楼查看，只见一颗

十几米高的大杨树根部翘

起，向南倒下，正砸在他家

出租车上。

李女士认为，大树连

根拔起砸到出租车，是因

为老旧小区三供一业改造

过程中，工人为了给大树

四周镶嵌石条，强行把大

树的部分树根锯断导致

的。事发后，物业公司、社

区居委会、三供一业施工

方各执一词。

李女士找到昆工路社

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

会让她把树挪走，先修车。

她又找了包钢虹苑物业公

司，负责人王站长说可以

免费雇吊车吊树，修车不

管，可以走法律程序。同时

她也报了警，派出所让她

找园林处。园林处的电话

一直没接通。刚刚买的新

车才跑了 4000 多公里，放

一天就是300多元的损失，

夫妻俩又急又气。她粗略

预计，车辆损失加营运费

高达4万多元。

记者来到昆区东友谊

22号街坊小区内的包钢房

产处第四项目部，其中一间

办公室门上贴着三供一业

指挥部，一位王姓工作人员

明确表示拒绝接受采访。

记者又来到昆工路社

区街道办事处，东友谊 22

号社区居委会主任郭孝红

告诉记者，今年6月小区开

始进行三供一业改造。给树

坑做美化时，由于石条面积

小，工人们放石条不合适，

所以把有些大树的根部锯

断了一部分，才把石条镶嵌

进去。这样的做法有很大的

安全隐患，她在施工现场多

次阻止过。对于李女士出租

车被树砸坏的事情，她在工

作群看到李女士发的照片，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相

关情况，给李女士提供了解

决问题的方法。

包钢虹苑物业公司王

站长表示，因为小区改造

完物业公司才进驻小区，

现在发生这个状况和物业

公司没关系。

11 月 12 日，李女士再

次联系记者，她说社区和施

工方积极协调，达成一致决

定，施工方暂时先赔付李女

士修车费和误工费共计 4

万元，后期再协商具体责任

认定和赔偿比例事宜。

内蒙古孚本律师事务

所律师董一然告诉记者，

在民法典第 1271 条中，因

林木倾倒、折断或者是果

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

的，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

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在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情况下，法律会

推定其承担相关的侵权责

任。本案例有一个细节是，

施工方为了施工方便把树

根的一部分截掉，树木的

承重比例发生改变，在当

天风大的外力影响下，李

女士的车被树砸坏。所以，

涉案主体包括施工方、林

木管理方和物业公司。

董一然说，施工方先行

承担了垫付赔偿责任，但是

在这里涉案主体有三方，还

包括林木所有人，比如说某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

管理人、物业公司，他们三

方在这个案件当中谁承担

多少责任，有没有过错还需

要他们进一步证明，可以先

行赔付给李女士，然后内部

再进行责任分责。

大学时光小区居民：弘盛房地产收费不办事，啥时退费？

玉泉区环卫工人为啥没涨300元工资？

李女士：新买的出租车被大树砸坏，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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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

华）“我们是大学时光小

区居民。2016年，我们向开

发商内蒙古弘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弘盛房地产）买了大学时光

小区的房子，领钥匙时开发

商向我们收取了各种费用

1万多元，如今过去好几年

了，事情一件没办。我们找

开发商退费，但对方不给

退。我们向市里有关部门反

映，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

近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

彦街道办事处大学时光小

区部分居民向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反映。

11月3日，记者来到大

学时光小区，据小区居民介

绍，这里原来是罗家营村，

后来拆迁改造变成大学时

光小区，小区2016年建成，

共 2000 多户居民。在居民

领钥匙时，开发商弘盛房地

产向每户居民收取了2600

元的煤气入网费，300元的

有线电视入网费，每户按每

平米50元收取了房屋维修

基金，手续费3000元。大学

阳光小区的居民们在领钥

匙时大约每户向弘盛房地

产交纳了1万多元的费用。

5年过去了，小区内燃气没

有接通、有线电视都是每家

自己花钱安的，房屋维修基

金房管局根本就没有收到。

于是，小区居民找到弘盛房

地产，对方始终不说给退费

或安装燃气，只是说用这一

部分钱抵物业费。小区居民

向相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没

人管。

11 月 3 日下午，记者

来到弘盛房地产位于大学

阳光小区的办公室，因为

有门禁卡，记者进不去。于

是记者按照居民提供的号

码，拨通了一位张姓经理

的电话，电话中对方知道

记者要采访的内容后说，

他正在开车，就挂断了电

话。11月4日，记者再次拨

打张姓经理电话，对方说

他正在出差。11 月 15 日，

记者又一次拨通张姓经理

的电话，对方说他向上级

汇报后再给记者回复。

11月16日，记者来到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在该局群众来访办公

室，工作人员在咨询了相关

部门后告诉记者，大学阳光

小区属于遗留项目，弘盛房

地产收取的房屋维修基金

是否交到房管局物业处，可

以到办事大厅查证。弘盛房

地产收取的其他费用，因为

涉及到价格问题，小区居民

应该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情况。随后，记者来到呼和

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事大厅，在交纳房屋维修

基金窗口，经工作人员查

证，大学阳光小区根本没有

备案，也就是弘盛房地产没

有把收取居民的维修基金

交到房管局。


